关于举办通信建设工程概预算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班的通知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和《关于实施通信建设许可项目具体问题的通知》（工信部通(2009)98号）的相关要求：“通信建设工程概预算人员在取得资格证书5年有效期内应接受一次继续教育”，工信部决定对原取得资格的通信建设工程概预算人员实施继续培训与考核，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培训对象：2005年12月31日前取得通信工程概预算资格
的人员。如资格证书丢失、需要变更的，应先完成补证、变更手续后再参加培训考核。

注：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继续教育的人员，将无法完成资格续办，原资格证失效。

二、培训时间：12月15日-17日，17日下午考试。12月14日报到。
三、培训地点：青岛地矿宾馆，青岛市徐州路79号。

乘车路线：319、220、202、322、218、604、370、125、32路车徐州路

车站下车。
四、费用：培训费600元/人，定额130元/套（自愿购买）。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食宿费用请咨询青岛地矿宾馆，电话0532-85826167）。

五、其他：学员应带本人概预算资格证（做准考证使用）、身份证、定额等。
要求各单位统一填写《通信建设工程概预算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人员信息登记表》以电子形式报青岛市通信管理局。

电  话：0532-83862736          EMAIL：wpn@qdca.gov.cn
附件：《通信建设工程概预算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人员信息登记表》
附件：

2009年_____省（市）第____期通信建设工程概预算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人员信息登记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资格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工作单位名称（与证书一致）
	现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是否购买定额

	
	
	
	
	
	
	
	
	

	
	
	
	
	
	
	
	
	

	
	
	
	
	
	
	
	
	

	
	
	
	
	
	
	
	
	

	
	
	
	
	
	
	
	
	

	
	
	
	
	
	
	
	
	

	
	
	
	
	
	
	
	
	

	
	
	
	
	
	
	
	
	

	
	
	
	
	
	
	
	
	

	
	
	
	
	
	
	
	
	

	
	
	
	
	
	
	
	
	

	
	
	
	
	
	
	
	
	

	
	
	
	
	
	
	
	
	


填表日期：                                                                              制表人：
